
城乡门诊特定病种就医结算流程

挂号处

门诊部/住院部

审核疾病诊断证明，加盖公章

（参保人需提供半年内的病

历）

身份证、户口簿、居民医疗证、

参合发票（原件、复印件）网

上核实，填写《登记表》

病人出示《登记表》、参合资

料复印件

收费员：参保人资料核对→联

网补偿→ 费用结算

资
料
有
效
期
内
，
二
次
起
办
理

挂号

看病，开处方，疾病

诊断证明

首次办理，医务科

首次办理，医保科

医保结算（收费处）

取药（中/西药房）


